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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下女夫詞》再校釋與古代婚姻文化蘊涵 
劉瑞明∗ 

一、《下女夫詞》的再校釋 

《下女夫詞》的主要校勘，先後見於《敦煌變文集》、潘重規《敦煌變文集

新書》、譚蟬雪《敦煌婚姻文化》1（後文簡稱「譚書」）等書，以譚書的校勘最

爲簡明而比較全面。譚書並有一些關於內容與詞語的解釋。在譚書之後再沒有對

《下女夫詞》進行校釋的。《下女夫詞》不是變文，敦煌學界對它的研究，不論

在校勘、注解、內容闡釋評論，都不如對變文研究的充分，所以遺留的問題還很

多，有不少的訛錯對理解文意的妨礙很大。而《下女夫詞》又是敦煌文學中對後

代影響很大，現代人們也很感興趣的，很需要更精確的恢復原來的文字原貌，本

文即直接引錄譚書的校勘而在括號中予以補正。譚書把《敦煌變文集》中的《下

女夫詞》分爲《下女夫詞》、《論女婿》、《婚嫁詩》三部分。本文即按此順序申說。

有的詞語的意思不容易把握，文意有所跌宕的，也順便解釋。 

（一）《下女夫詞》 

[兒家初發言]：賊來須打，客來須看，報道姑嫂，出來相看。 

女答：門門相對，戶戶相當，通問刺史，是何抵當○1 ？ 

兒答：心游方外，意逐恒娥。日爲西至，更闌至此。人疲馬乏，暫欲停留。

幸願姑嫂，請垂接引。 

女答：更深月朗，星斗齊明。不審何方貴客，侵夜得至門庭？ 

兒答：鳳凰故來至此，合得百鳥參迎。姑嫂若無（有）○2 祗疑，火速返身

卻回。 

女答：本是何方君子？何處英才？精神磊朗，因何到來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甘肅隴東學院老幹部。 
1 譚蟬雪《敦煌婚姻文化》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1993 年，後文簡稱「譚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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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答：本是長安君子，進士出身。選得刺史，故至高門。 

女答：既是高門君子，貴勝英流，不審來意，有何所求？ 

兒答：聞君高語（譽）○3 ，故來相投。窈窕淑女，君子好逑。 

女答：使君貴客，遠涉沙磧，相（將）○4 郎通問，體內如何？ 

兒答：刺史無才，得至高門，皆（既）○5 蒙所問，不勝戰陳。 

再答：更深夜久，故來相過。姑嫂以下，體內如何？ 

女答：庭前井水，金木爲欄。姑嫂以下，並得平安。 

兒答：上古王喬是仙客，傳聞烈士有荊軻。今過某公來此問，未知體內意

如何？○6  

女答：孟春已暄，車馬來前，使君貴客，體內如何？ 

兒答：此非公館，實不停留。有事速語，請莫乾羞○7 。 

女答：亦非公館，實不停留。發君歸路，莫失前程○8 。 

兒答：車行輞盡，馬行蹄穿，故來過此，任自方圓○9 。 

女答：何方所管？誰人伴換○10？次第申陳，不須潦亂。 

兒答：敦煌縣攝，公子伴涉。三史明閑，九經爲業。 

女答：夜久更闌，星斗西流，馬上刺史，是何之州？ 

兒答：金雪抗（今宵伉）○11儷，聊（料）○12此交遊。馬上刺史，本是沙州。 

女答：英髦蕩蕩，遊（酉）稱陽陽（洋洋）○13。通問刺史，是何之鄉？ 

兒答：三川蕩蕩，九郡才郎，馬上刺史，本是敦煌。 

女答：何方貴客，侵宵來至？敢問相郎○14，不知何里？ 

兒答：天下蕩蕩，萬（方）○15國之里。敢奉來言，具答如此。 

女答：人須知宗，水須知源。馬上刺史，望在何川？ 

兒答：本是三州（川）○16游奕，八水英賢。馬上刺史，望在秦川。 

女答：君等貴客，久立門庭，更煩申問，可惜時光？ 

兒答：並是國中窈窕，明解書章，有疑即問，何惜時光？ 

女答：立客難發遣，展褥鋪錦床。請君下馬來，緩緩便商量。 

束帶結凝妝，牽繩入此房○17。上圓（月上）初出（卯）柳○18，不下有（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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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妨（方）○19？ 

兒答：親賢（懸）○20明鏡近門臺，直爲多嬌不（才）○21下來。只（又）○22要

綾羅千萬匹，不（又）要胡觴數百杯○23。 

女答：（上酒）酒是蒲桃酒，將來上使君。幸垂與飲卻，延得萬年春。○24  

兒答：酒是蒲桃酒，先合主人嘗。姑嫂已（既）○25不嘗，其酒灑南墻。 

女答：酒是蒲桃酒，千錢沽一斗。即問二相郎，因何灑我酒？ 

兒答：舍後一園韭○26，刈卻還如舊。即問二姑嫂，因何行藥酒○27？ 

女答：（請下馬詩）窈窕出蘭閨，步步發陽臺○28。刺史千金重，終須下馬

來。 

兒答：刺史乘金鐙，手執白玉鞭。地上不鋪錦，下則實不肯。 

女答：錦帳已鋪了，綉褥未曾收。刺史但之下，雙雙宿紫樓○29。 

兒答：使君今夜至門庭，一見恒娥秋月明。姑嫂更蒙屈下馬，相郎不敢更

相催。 

女答：（請上床）漏促更聲急，星流月色藏。良辰不可失，終須早下（上）

床○30。 

兒答：月落星光曉，更深恐日開。若論成大禮，請便自扶（同床）○31來。 

注解： 

○1 「抵當」一般是抵充、承當的意思，「何抵當」這裡指：來作什麽。 

○2 「祗疑」指對來客有懷疑而排斥。即把客當成賊。因此「無」是「有」的反義

成誤。 

○3 原文的「高語」，不合文理而理校。 

○4 譚書說原卷作「將郎」，《敦煌變文集》即錄爲「將郎」。譚書據別卷錄作「相

郎」。但這樣就成爲是男方儐相問姑嫂，而實際是姑嫂問女婿。將郎通問：（我）

將新郎來問。 

○5 「皆」字無所承，應是「既」之誤。 

○6 所問的「體內如何？」是問腹中學問。女答「並得平安」，是以答非所問作跌

宕。所以男即用自己所知的歷史人物知識作標準答案，再問「體內意如何？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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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「意」字。 

○7 「乾羞」：你不能回答體內如何，也不要一個勁的羞恥。 

○8 由於兒說「乾羞」，有欠禮貌，女便回敬：那你就走吧。也是一次跌宕。 

○9 任自方圓：隨你處理吧。於是女繼續考問。 

○10 蔣禮鴻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說，「伴換」與「盤桓」是同源詞，所以「伴換」

是陪伴的意思。 

○11 原文「金雪」不辭，「雪」字與文理無涉。是「今霄」的形誤，實際是「今宵」

的音誤。後文「侵霄來至」中被校勘成「宵」字，可證。 

○13 原文是「遼」字，譚書作「聊」。但聊且即姑且的意思與文理不諧。按文意理

校成料理的意思。 

○12 原文「遊稱陽陽」而不成意思。「酉」是「小酉山」的簡說，用它藏有秦代大

量書籍的典故。或說「酉室」、「酉穴」。句子的意思：你可以稱爲小酉山，腹

中大大有學問。因上句「交遊」而誤同爲「遊」字。「陽陽」是「洋洋」的別

寫。 

○14「相郎」並不是儐相的意思，而且沒有這個詞。遍查古今《駢字類編》、《佩文

韻府》、《漢語大詞典》、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、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、臺灣《中

文大辭典》等大型辭書，都沒有「相郎」與「儐郎」這樣的詞語。這裡的「相

郎」，細緻標點應是「相、郎」：儐相、新郎。但詩詞曲中一般不便標點這樣的

頓號。後文還有幾處「相郎」，都是如此意思。 

○15 家鄉只能是一個地方，不能說成「萬國之裡」。「方國之裡」：總在某個方國裡，

即總在某個地方。但這是「廢話」式的答猶如不答。屬於趣侃性質。嵇康《高

士傳》：「項橐七歲爲聖人師。孔子問項橐曰：『居何在？』曰：『萬流屋是也。』

注曰：『言與萬物同流匹也。』」這分明是說在孔子在一次問難之後，曾問及項

托的住址。但項托大約是也要當無名名人，並未正面回答。而是特意設了個「萬

流屋」的懸念，就是個答猶未答的巧謎。嵇康所引的注，不知是何人之注，實

際也是注猶未注。它只是解釋了容易知道的「萬流」即萬物，「同流匹」是自

加的同義反復語，而回避了難知的「屋」字。今議「萬流屋」即：萬類共處的

一座大屋子，即天覆地載之意。明代〈小兒論〉中，孔子問：「汝居何鄉何里？

何名何字？」回答是：「在敝鄉賤里，姓項名托，尚未有字。」〈小兒難孔子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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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完全相同。「敝鄉賤里」，也是雖答而實未回答居處的。清代《綴白裘》第十

一集《宿關》中所說的：「家住支吾州脫空縣，天涯府裡是家園。我父名喚謊

員外，母親趙氏老夫人。要知我的名和姓，雲裡說話霧裡聽。」支吾、脫空、

謊、趙（吳語詞，義爲謊），均是不實之義。天涯、雲霧，也是渺無邊際，不

可捉摸。而該劇後文另說：「他家住在皇城裡頭。他爹叫什麽元沛，媽叫什麽

賽昭君。他叫……劉建。」晉代的「萬流屋」雖然是這類巧趣語的源頭，但不

是民間知道的。經敦煌文書的「方國之裡」的媒介，才有後世的承變。 

○16 沒有「三州」的固定詞語，是「三川」之誤，與固定詞語「八水」同指關中地

區，即與下文的「秦川」相應。「三川」、「八水」，在敦煌文學中多見，恕不示

例。 

○17 不是用繩把兒牽入女房中。「繩─絲─思」的諧音曲折，以思念指愛情。

詳見後文申說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。所謂月下老人用「赤繩系足」

來預定婚姻的志怪文學說法，就是仿這種諧音而創造的。 

○18 原文「上圓初出卯」不成意思。「上圓」是「月上」之誤，「卯」是「柳」之誤。

後來文人詩詞「月上柳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」應就是從此仿說的。 

○19 原文本是「方」字而不誤，難點在於是沒有標點問號的反問句。倒是原文「有」

應是「又」的別寫。是說：夜已經深了，我不下馬就婚，又要到哪里去呢？各

家都校勘成「不下有何妨？」成爲並不下馬，恰與本意相反而誤。但，P.2976

異文殘卷：「爲初職任，不下何妨？……刺史早個肯，著勒兩儐郎？審實不肯

下，娥眉花後藏。……刺史身坐金車，手持玉簡，地上不鋪錦，下亦實不肯。」

這裡因爲有「地上不鋪錦」的挑剔，確實是說「不下何妨」的跌宕。而 P.3350

等卷的前提卻另是「立客難發遣，展褥鋪錦床。請君下馬來，緩緩便商量。」

兩文的寫法不同，不能按 P.2976 的「不下何妨」而校勘 P.3350 等卷的「不下

又何方」。 

○20 原文的「親賢」與「明鏡」不能搭配。實際是說兒親自在近門臺之處懸掛鏡子，

來防避新娘婚夜的紅煞。詳見後文申說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。 

○21 原文是「不下來」而與實情相反，「不」是「才」之誤。譚書第 142 頁又說：「這

時男方故作姿態，『直爲多嬌不下來』。」其實，「直爲多嬌」與「不下來」矛

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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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22 原文的「只要」與後文也要敬酒不一致。要綾羅是承上文女所說「展褥鋪錦床」

而言。但特意說「千萬匹」，卻不是誇大數量之多，而是要把量詞的「匹」趣

味的別解成動詞「匹配」的意思。「千萬匹」實際說非常匹配。 

○23 原文的「不要」正與後文趣說要敬酒不一致。所以應是「又要……又要」的並

列復句。原文是「傷」，「觴」則是校勘的正字。譚書應是對「傷（觴）」而脫

漏括號。 

○24 是特意對酒做文章，即諧音「久」，但酒不能延壽，而是指婚姻愛情永久。 

○25 嘗而停止，是「已經不嘗了」。根本沒有嘗，不能說「已不嘗」。從字形說很可

能是「己」之誤，但一般不單說，所以應是「既」之音誤而又形誤。 

○26 由酒轉到韭，也是取諧音「久」。並不是真正的藥酒。西北方音，「藥」與「約」

同音而諧音，約束即維繫。 

○27 原文兩處都是「下床」，應是反義致誤。由於「下床」與文理矛盾，譚書第 144

頁便曲意解釋：「對『床』的理解應放到當時的歷史環境中，那時『床』的含

義比較廣泛，踏腳的小木架曰踏床；放在炕上作吃飯用的，約七八寸高的小方

桌曰食床；放琴的架子曰琴床；長條形的几案曰條床，還有漢靈帝以來的胡床

等等。就以睡床而言，亦可坐臥兼用。王建《新嫁娘詞》：『鄰家人不識，床上

坐堆堆。』反映了坐床之俗。直到今天，河西偏僻的山區，客人進家，一律請

上炕，盤腿而坐。如客在炕下，便有怠慢之嫌。所以對《下女夫詞》的『請下

床』，不能理解爲臥床，下床的目的是請新郎按時前往堂中行禮。」雖然說了

這麽多，卻不能一語破的而指明「請下床」究竟是哪種床。前文敘把新郎請下

馬，即站在地上，那麽，又是什麽時候，爲什麽「上」到哪種床上，而又要他

「下床」呢？ 

○28 陽臺，不是指實有的建築，而與「雲雨」是指性交的同義詞。宋玉《高唐賦序》：

「昔者先王嘗游高唐，怠而晝寢，夢見一婦人曰：『妾巫山之女也……』王因

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『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尾。旦爲行雲，暮爲行雨。朝朝暮

暮，陽臺之下。』」 

○29「紫樓」不是一般的描寫色彩，是從道教特殊詞語「紫房」而變。道教從紫色

雲霞而把詞語中的「天」往往用「紫」來說。詞例很多。把煉丹的房特叫「紫

房」。而道教又把性交用「煉（內）丹」來作隱語。南朝宋‧鮑照《代淮南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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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：「合神丹，戲紫房，紫房彩女弄明璫。」 

○30 「下」是「上」的反義致誤，理至明。 

○31 《敦煌變文集》錄爲「自床來」，譚書作「自扶來」，都不成意思。「自床」是

「同床」字形近之誤。同床即同眠。 

（二）《論女婿》 

〈下至大門詠詞〉○32： 

柏是南山柏，將來作門額。門額長時在，女是暫來客。 

〈至中門詠〉： 

團金（錦）○33作門扇，磨玉作門環。掣卻金鈎鎖，拔卻紫檀關。 

〈逢鎖詩詠〉： 

鎖是銀鈎鎖，銅鐵相鉸（澆）○34過。暫借鑰匙開，且放刺史過。 

〈至堆詩〉： 

彼處無（屋）○35瓦礫，何故生此堆？不假用鍬鑃，且借玉把（耙）推（摧）○36。 

〈至堂基詩〉： 

琉璃爲四壁，磨玉作基階。何故相要勒○37？不是太山崖○38。 

〈至堂門詠〉： 

堂門策（築）○39四方，裡有四（二）○40合床，屏風十二扇，錦被畫文章。 

 

○32 按，其他三卷都沒有「下」字。「下」應當是承前面抄寫的《下女夫詞》而言：

下面（接的是）「至大門詠詞」。因此這裡不應闌入。 

○33 無須說門是鋼鐵般堅牢。應是說門上有一團一團的錦飾。「錦」誤成「金」。 

○34 但鎖子不是鉸剪製成的，是「澆注」而成。 

○35 原文「無瓦礫」與「生此堆」矛盾。「無」字應是「屋」字成誤。即特意設個

屋瓦礫堆，女婿要用耙子再把瓦礫堆摧毀。這是表示希望多生兒子，少生女子

的民俗。詳見後文申說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。 

○36 原文是「玉琶摧」，譚書作「玉把推」。但沒有叫「琶」或「把」的打擊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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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摧」字合宜：瓦礫已經是破瓦，再把它「摧毀」。 

○37 要勒：阻擋。據此知道是女方阻擋兒上臺階。也可以想像，在其他的問答時，

兒與女都會有相應的動作來配合詩意。 

○38 太山：大山。崖，也指階。《廣韻‧佳韻》：「崖：階崖。」 

○38 「策」字與文理無關。丙卷作「築」：修築。應據而校勘。 

○40 不能說四面會合的床。而「二合」正指陰陽結合。陸機詩：「二合兆佳偶，女

子禮有行。」 

（三）《婚嫁詩》 

〈催妝二首〉： 

1. 今宵織女降人間，對鏡勻妝計已閑。自有夭桃花菡顔。不須脂粉汙容

顔。 

2. 兩心他自早相知，一過遮攔故作遲。更轉只愁奔兔月，情（請）○41來

不要畫娥眉。 

〈論開撒帳盒（合）○42詩〉： 

一雙青白鴿，繞帳三五匝。爲言相郎（相郎姑嫂）○43道：先開撒帳盒（看）

○44。 

〈去行座（坐）○45障詩〉： 

夜久更闌月欲斜，綉障玲瓏掩綺羅，爲報侍娘渾擎卻，從他駙馬見青娥。 

又雲：錦障重重掩，羅衣隊隊○46香。爲言侍娘道，去卻又何妨？ 

〈去扇詩〉： 

青春今夜正方新，紅葉開時一朵花。分明寶樹從人看，何勞玉扇更來遮？ 

千重羅扇不須遮，百美嬌多見不奢。侍娘不用相要勒，終歸不免屬他家。 

閨裡紅顔如蕣花，朝來行雨降人家○47。自有雲衣五色映，不須羅扇百重遮。 

〈詠同牢盤〉： 

一雙同牢盤，將來上二官。爲言相郎道：繞帳三巡看○48。 

〈去襆頭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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擎卻數枚花，他心早一家。何須作形跡，更用襆頭○49遮。 

〈去帽惑（ 幗）○50詩〉： 

瑛瑛（撲撲）○51一頭花，濛濛兩鬢插○52。小（本）來○53鬢髮好，不用帽惑

（ 幗）遮。 

〈去花詩〉： 

一花去卻一花新，前花是假後花真。假花上有銜花鳥，真花更有采花人。 

〈去花[又] ○54一首〉： 

神仙本自好容華，多事旁人更插花。天漢坐看星月曉，芬芬○55只恐入雲霞。 

〈脫衣詩〉： 

山頭寶徑（頭上包巾）甚昌揚○56，衫子背後雙鳳凰。 襠兩袖雙鵲○57鳥，

羅衣折疊入衣箱。 

既見如花面，何須著（重）○58綉衣。終爲比翼鳥，他日會雙飛。 

〈合髮詩〉： 

本是楚王宮，今夜得相逢。頭上龍盤結，面上貼花紅。 

綠鬢蟬雙入，青眉應二儀。盤龍今夜合，交頸定相宜。 

昔日雙蟬鬢，尋常兩髫垂。今宵來入手（受）○59，結髮赴佳期。 

〈梳頭詩〉： 

月裡娑羅樹○60，枝高難可攀。暫借○61牙梳子，筭（篦）○62髮卻歸還。 

〈系指頭詩〉： 

系本從心系，心真系亦真，巧將心上系，付以系心人。 

〈詠系去離心人去情詩〉（〈去人情詩〉、〈請人去○63詩〉）： 

天教織女渡銀河，來向人間只（又）○64爲人。四畔旁人總遠去，從他夫婦

一團新（親）○65  

〈詠下簾詩〉： 

宮人玉指白纖纖，娘子恒娥衆裡潛。誠心欲擬觀容貌，暫請旁人與下簾。 

 

○41 原文「情」使意思不暢。本是禮貌的說：請你不必化妝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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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42 但沒有「撒帳盒」其物。各卷均作「撒帳合詩」而確，「合唱」的「合」。指兒

與女同時詠詩。 

○43 譚書據原卷作「相郎」，《敦煌變文集》同。此再據乙卷作「姑嫂」而補。因題

目中赫然在目的說是「合詩」，即這是兒與女同時合說的詩。兩人的其他三句

完全相同，此句兒是對姑嫂說：爲言姑嫂道；女則是對相郎說：爲言相郎道。

此點校勘至爲重要，因爲這種情況啓導了後來戲劇中的兩人同時對不同的對象

合說道白或合唱同樣意思的曲子，僅是那指不同對象的稱呼詞語不同。 

○44 譚書注解：原卷是「繞帳三巡看」，據甲、乙卷改。但《敦煌變文集》校勘記

說：丙卷此句作「生開撒帳合」。按，以「先開撒帳」定校是正確的，但「盒」

字並無版本依據，它應是「合」字的別寫，屬於科介提示語，即與題目的「合

詩」呼應。這也說明敦煌的講唱文學對後來的戲劇的影響。此句缺一個字，據

原卷「繞帳三巡看」補「看」字。 

○45 但沒有「座障」其物。《宋史‧儀衛志五》：「行障四，坐障二。」《宋史‧禮志

二七》：「行鄣三，坐鄣二。」行障、坐障，又都是帝王將相等的儀仗，民間婚

禮、新房中不會有。詩中實際說的是「錦障」、「綉障」，應是指床的圍障，也

可以說是「坐障」。所以「行」字是衍文。「座」是「坐」的別寫。 

○46 原文是「隊隊」而確。譚書作「對對」，解釋說：「據 S4609《財禮目》改。」

按：《鄧家財禮目》中並沒有「對對」這樣的詞語，有關的另是：「紅羅裙壹條，

貼金衫子壹腰，紅錦 襠壹領，三事共壹對。」即這三種共是一套服裝。其中

「三事共壹對」共有七處，都是如此意思。但新娘不會穿幾套服裝而說「對對」。

原文的「隊隊」是「陣陣」的意思。敦煌文學中極多見。王梵志詩：「來如塵

暫起，去如一隊風。」敦煌曲子詞《浣溪紗》：「一隊風去吹黑雲。」《李陵變

文》：「白雪紛紛平紫塞，黑煙隊隊入愁冥。」《佛說報恩經變文》：「隊隊香風

生桂畔。」伯 2555 卷《敦煌唐人詩文選集》殘卷卷七，七言詩之十一：「窮奇

瑞雪知人賀，霧霏隊隊向君家。」斯 4480 卷《太子成道經變文》：「轉瞬從天

有九隊雷鳴，一隊雷鳴中，各有獨龍吐水，浴我太子。」伯 2305 卷《妙法蓮

花經講經文》：「仙人欲擬入皇京，隊隊祥雲捧足行。」又如許敬宗《侍宴詩》：

「葆羽翻風隊，騰吹掩山楹。」《佛本行集經》卷十七：「譬如猛風，吹彼雲隊。」 

○47 譽說她是仙女，宋玉〈高唐賦序〉：「昔者先王嘗游高唐，怠而晝寢，夢見一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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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曰：『妾巫山之女也……』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『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尾。

旦爲行雲，暮爲行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』」 

○48 帳，指結婚新房，即所謂「青廬」。應是說讓圍觀的親友看他們同牢而食。 

○49 襆，就是「袱」字，此指蓋頭。詳見後文申說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

涵。 

○50 原文作「帽惑」而不成意思。蔣禮鴻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確證應是「 幗」：

女子覆髮的首飾。譚書第 154 頁特別解釋：帽惑就是最早叫『次』，後來叫『髲

髢』的，即假髮。「帽惑的作用正是爲了彌補、掩蓋新娘頭髮的不足。……『帽

惑』二字，實爲『髦髺』之訛，即髺髮，挽束頭髮結成的發飾，新娘則用髲髢

裝扮，覆在真發之上，當新娘開始易裝，髦髺自然亦應卸除。」但「髺」不會

訛成「惑」。既解釋成假髮，又解釋成髮飾，兩相矛盾。更不會殺風景的當衆

亮新娘頭髮的不足的相。而且詩中明明說「鬢髮好」。 

○51 原文作「璞璞」雖誤，譚書據異文作「瑛瑛」也誤。「璞璞」是「撲撲」之誤。

《漢語大詞典》：「撲：遍；宋蔣捷《賀新郎》：『夢冷黃金屋，嘆秦箏斜鴻陣裡，

素弦塵撲。』參見『撲地』。」「撲地：遍地。《文選‧鮑照〈蕪城賦〉：『廛閈

撲地，歌吹沸天。』李善注引《方言》：『撲：盡也』。」「撲撲：盛貌。唐白居

易《山石榴寄元九》詩：『山石榴，一名山躑蠋，一名杜鵑花，杜鵑啼時花撲

撲。』清王士禛《復雨》詩：『今年稍稍宜雨暘，黍稷撲撲稻葉長。』」又如常

語「風塵撲撲」。而沒有「瑛瑛」詞。蔣禮鴻先生同書同條也說：「後世還有『花

撲撲』的說法，《西遊記》第九十七回：『花撲撲的滿街鼓樂送行。』……丙、

丁兩卷作『瑛瑛』，是形近之誤。」 

○52 原文作「兩鬢渣」，則不成意思。理校成「插」。 

○53 原文是「少來」，應是「本來」之誤。譚書據異文作「小」。但這裡不是追敍小

時或少時。 

○54 據文意補「又」字。相當於前文「又一首」。 

○55 原文「紛紛」與新娘僅是一人矛盾，理校爲「芬芬」：芳香。 

○56 「山頭寶徑」當是「頭上包巾」之誤。「昌揚」猶如「時髦」。元劇中包髻與團

衫是訂婚的聘禮，與此處「包巾」、「衫子」並提相同。包髻即包髻之巾。《西

遊記》第四本第十三出裴女唱《賺殺尾》：「填滿起悶懷坑，擔幹起相思擔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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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不住風流俏膽。連理枝頭誰下坎？對菱花接上瑤簪，過得南山。則少個包髻

團衫。元定下的夫妻怎斷？」《金安壽》第三折《雙雁兒》：「團衫纓絡綴珍珠，

繡包髻鸂鶒袱。」 

○57 原文是「雙鵶」，而「鵶」即「鴉」。但民俗以爲烏鴉不吉利，沒有綉在衣服上

的。喜鵲是吉祥鳥。《百鳥名》：「吉祥鳥，最靈喜，出在臺山岩嶂裡。忽然現

出采雲中，但是人人皆頂禮。」可見敦煌人說的吉祥鳥是喜鵲。喜鵲或用爲圖

飾。參見宋‧吳文英《高陽臺‧壽送王曆陽以右曹赴闕》：「春風侍女衣篝畔。

早鵲袍以暖天香。」有「雙鵶」或「雙鴉」詞，卻是「雙丫」的諧音趣寫，指

少女的雙髻。譚書第 155 頁解釋說：「『綉雙鴉』之意則寄託著對胤嗣的期望。

《說文》曰：『烏，孝鳥也。』以其反哺識養，故爲吉鳥，新娘禮服的雙鴉正

寓意於兒孫孝順、家庭幸福。」按：這是據晉‧成公綏〈烏賦序〉：「夫烏之爲

瑞鳥久矣，以反哺識養，故爲吉烏。是以周書神其流變，詩人尋其所集，望富

者瞻其爰止，愛屋者及其增談。茲蓋古人所以爲稱。」但都是從晉以前的「古

人所以爲稱」，僅是所專指的那四項。在民俗中沒有形成吉鳥的說法。烏鴉雖

是孝鳥，卻沒有聯繫到胤嗣的期望的例證。 

○58 說美人不須著綉衣，非通理。要脫的也只是外衣。「著」是「重」之誤。 

○59 梳頭，無須特說把頭髮「入手」。是把新郎的頭髮參合在新娘髮髻中，所以是

「入受」成誤。詳見後文申說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。 

○60 娑羅樹是産於印度的樹，成爲月中桂樹的異說。唐‧段成式《酉陽雜俎‧木篇》：

「娑羅，巴陵有寺，僧房床下，忽生一木，隨伐而長。外國僧見之，曰，此娑

羅也。……天寶初安西道進娑羅枝，狀言；……布葉垂陰，鄰月中之丹桂；連

枝接影，對天上之白榆。」 

○61 借：指用夫家的。詳見後文申說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。 

○62 筭，是算數的籌碼，與文意無關。是「篦」之誤，用爲動詞，猶如「梳」。 

○63 譚書注解：前題爲原卷，後題爲甲卷。按，兩個題目都不成意思，應是「詠請

人離去」之誤。 

○64 是說新娘是嫦娥又降落凡間爲人。原文「只爲人」意思不通。 

○65 新郎新娘就是穿的新衣服，別人在場並沒有穿新衣服的不便。「新」是「親」

之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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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下女夫詞》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 

敦煌學界對《下女夫詞》內容的闡釋還很粗疏，本文作深入細緻的研究，主

要是闡釋其中的古代婚姻文化蘊涵。 

《下女夫詞》的文體性質，學者門一般認爲它是婚禮儀式歌。楊寶玉〈《敦

煌變文集》未入校的兩個《下女夫詞》殘卷校錄〉：「《下女夫詞》是一首婚禮儀

式歌，不是一般的說唱文學作品。」2 

譚蟬雪《敦煌婚姻文化》： 

敦煌遺書中有《下女夫詞》八件，記載了當地婚儀的「下女夫」之俗……

當新郎一行抵達女家門時，女方姑嫂閉門相攔，開始了「下女夫」之儀，

其內容包括：第一，盤詰戲謔……第二，刁難下馬……第三，故上藥酒……

第四，請下馬……第五，論女婿。相當於後世的「難新郎」，女婿入門後

要行拜門禮，對女家的大門、中門、堂基、堂門、門鎖及堆都要分別詠五

言絕句一首。第六，請婿下床……。 

但是，這六個項目除請下床外，其他五項都是難新郎的趣含。譚書說： 

《敦煌變文集》將《論女婿》均列入《下女夫詞》，欠妥。《下女夫詞》是

男女雙方儐相的對答之詞，《論女婿》則是女婿進入女家，每至一處所作

的詠詩。二者從內容、地點、人物及體裁都相異。 

其實，僅是地點不同。《論女婿》與譚書從《下女夫詞》區分出來的《婚嫁詩》

也都是難新郎的趣含。要求女婿能即席出口成詩，就是極大的爲難。所謂「論女

婿」實際是「女婿論」的意思，而「論」猶如「說」：女婿說詩。這是內容的相

同。三者從起根發源來說本都是新郎詠詩。本是考女婿，而絕大多數女婿都沒有

如此的才能，於是才形成由儐相代答的「公開代考」。「公開代考」已經失去了考

女婿的意義，因爲內容的趣智性，仍然被人們欣賞，就保留下來。這是人物的相

同。《下女夫詞》以四言詩爲主，也有五言、七言，《論女婿》與《婚嫁詩》是五

言、七言，在體裁上也還是同，同是詠詩。 

譚書以爲《下女夫詞》僅是儐相所詠，即新郎不在場。但是，舉行婚禮而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楊寶玉〈《敦煌變文集》未入校的兩個《下女夫詞》殘卷校錄〉，載中國敦煌吐魯番學會語言文

章分會編纂《敦煌語言文學研究》,北京大學出版社，1988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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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郎，豈有新郎不到場的。如新郎不在場，那麽《請下床》詩，是請男方儐相到

洞房床上嗎？而新郎若在場，則那麽多的詩，能都讓儐相一人獨詠，而新郎全不

開口嗎？譚書那樣以爲的根據，是把文中的「相郎」理解成儐相的意思，但應如

本文再校釋所辨明的,它實際是「相、郎」即儐相與新郎的合稱。實際的表演情

況必然是，三場考試都是新郎帶著儐相應考。有的詩是新郎所詠，有的是儐相所

詠。究竟誰詠哪些，文書中沒有具體寫明，應是有約定俗俗成的。這與元刊本的

元劇只有曲牌名與唱詞，並沒有人物腳色出場、下場、唱詞是何者的等科介語交

代，完全一樣。反過來說，正是民間《下女夫詞》這樣的演唱詞抄本的簡單化處

理，啓導了元刊本元劇腳本的那樣格式。 

民間婚禮不可能有這樣的考新郎，《大唐吉凶書儀》、《新集吉凶書儀》中都

沒有這種儀式。可見，這不是一般婚禮實際有的儀式，《下女夫詞》是以選新郎

爲素材的文學創作，是表演唱之類的講唱文學。在大官與富貴人家的婚禮中演出

助興。 

《下女夫詞》是以婚姻習俗爲素材的講唱文學，其中包含了古代婚姻文化的

許多蘊涵，很有認識與欣賞價值，值得挖掘。 

蘊涵之一：「攝盛」與「新郎官」。 

《下女夫詞》中新郎自稱「長安君子，進士出身。選得刺史，故至高門」。

譚書解釋說，新郎在婚禮中這樣誇大自己身份，超越自己級別舉行婚禮，反映的

是古代「攝盛」的婚禮習俗。《儀禮‧士昏禮》賈公彥疏：「《周禮‧巾車》云：『……

大夫乘墨車，士乘棧車，庶人乘役車。』士乘大夫墨車，爲攝盛也。」《明史‧

輿服志》：「庶人婚，許假九品服。」明代已經沒有車的那些區別，就以穿九品的

官服來攝盛。 

本文可以補言，從「攝盛」可以解釋民間爲什麽或把新郎叫「新郎官」。真

正攝盛的也只是富裕而愛好虛榮的人家，但影響所至，做不到的不妨特意只是口

頭「說道」，以湊鬧熱。於是人們把新郎用「官」來趣稱。郁達夫《遲桂花》：「因

爲他要當新郎官了，所以在高興。」茅盾《瘋子》：「他本來生得白晰，這麽一打

扮，看去也很像個新郎官。」越劇《趙五娘》：「自家做好嫁衣不算，連新郎倌的

衣裳也預備好哉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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蘊涵之二：追索難新郎的産生由來及傳承。 

《說文》「壻：夫也」段注：「壻爲男子之美稱，因以爲女夫之稱。……《周

禮》注、詩箋皆曰『胥，有才智之稱』。」《說文》「婿：婿或從女。」段注：「以

女配有才思者，爲會意。」丈夫也叫「良人」。《孟子‧離婁下》：「齊人有一妻一

妾而處室者，其良人出，必厭酒食而後反。」六朝樂府把男情人稱爲「良」。《讀

曲歌》：「白帽郎，是儂良；不知烏帽郎是誰？」又如「郎」本是戰國、秦漢時的

官名。後來也指稱女婿。章炳麟《新方言‧釋親屬》：「秦漢時天子侍從稱郎。」

自晉至唐，郎爲尊稱，是從良人爲男子尊稱推衍出來的。「婿」字從「胥」，應是

從要挑選有才智的男子爲婿而造字，由選女婿而升華爲婚禮中考女婿的趣味節

目。 

《下女夫詞》的難新郎給後來有極大的影響而被傳承。 

《醒世恒言》的〈蘇小妹三難新郎〉實際也是民間作家受敦煌婚禮「考女婿」

節目而編寫的。清‧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《粵歌》： 

其娶婦而迎親，婿必多求數人與己年貌相若，而才思敏給者，使爲伴郎。

女家索攔門請歌。婿或捉筆爲之，或使伴郎代。或文或不文，總以信口而

成，才華斐美者爲貴。至女家不能酬和，女乃出閨。此即唐人催妝之作也。 

《香艶叢書》二集卷二所輯清‧陳鼎定《滇黔土司婚禮記》中對迎親的記敘： 

引婿從後堂，歴三堂，由書樓至妝樓。凡門，相者必唱禮再拜，謂之拜門。

將見其女，故重其門而勞婿也。 

吳存浩《中國婚俗》介紹今日蒙古族婚禮： 

夜幕降臨時迎親隊伍來到女家。女家客人走出蒙古包，排成扇形人墻，攔

擋迎親隊伍。開始雙方的男女對歌，男女雙方的祝詞家一問一答，唱得難

解難分。待女家感到滿意，對歌才結束。女家客人拆散人墻，請迎親隊伍

進入蒙古包。酒席間，女方祝詞家一面敬酒，一面唱歌發問，男方祝詞家

還要一一回答。在這全過程中，對唱的都非新郎新娘，而爲祝詞家一一儐

相。 

可見，也是娛樂助興的。 

這些與《下女夫詞》的習俗基本相同。但是，考學問而讓詠詩畢竟太難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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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是有變成其他趣味性的設難。清‧徐珂《清稗類鈔》第五冊《婚姻類‧黃陂婚

嫁》敘湖北省黃陂縣迎親： 

婿偕媒至女宅，女宅閉門，請知賓者立於戶左右以迎婿。婿降輿，鼓樂齊

作，佐以爆竹。久之，啓門納婿。婿逢門必跪叩，所謂門下子婿是也。至

廳事，婿謁外舅，鋪紅氈，氈下必實以三角形瓷瓦等物以戲之。拜已，升

座。進三元湯。三元者，魚圓、肉圓、湯圓，科舉時代取連中三元之意也。

湯圓必重油，餡必重糖，使難於下嚥爲訕笑。 

山東一些地方，也有讓迎親新郎先吃一陣「閉門羹」的婚俗。濟南把此專叫「壓

性子」，要新郎對新娘日後別使性子。 

陝西多數地方用辣子面和啃骨頭招待迎親的新女婿。辣味重得難以入口，骨

頭上肉不多，又不是很熟，不容易啃下。親友會圍觀他如何吃法。他旁若無事，

從容鎮定，不怕辣，又把骨上肉吃淨，會得到好的評論：是有出息，不怕艱苦，

會過日子的好女婿。 

蘊涵之三：唐代婚禮的時間在晚上。 

《下女夫詞》多次說到婚禮的時間是「日爲西至」、「侵夜得至」。原來古代

最早是在黃昏時舉行婚禮，所謂「日入三商爲昏」，太陽落山後三刻，叫「昏」；

三商即三刻。古代一晝夜分一百刻，每刻約合現代 15 分鐘。《儀禮‧士昏禮》說

迎親時「執燭前馬」。賈公彥疏：「鄭《目錄》云：士娶妻之禮，以昏爲期，因而

名焉。必以昏者，陽往而陰來，日入三商爲昏。」就是說：男方去娶，女方才來。

昏即陰，代表女。因而專選在黃昏後才迎娶，婚禮便在夜間。但夜間舉行婚禮有

諸多不便，必不是人們主動性的選擇，應當另有深刻的社會習俗原因，是古老歷

史的烙印遺留。 

世界人類文明進化史的研究充分證明，在各民族的原始社會中期，由族內群

婚制向族外對偶婚轉變時，發生過搶劫婚。恩格斯《家庭私有財産及國家的起源》

中說： 

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，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。」「隨

著對偶婚的發生，便開始出現搶劫和購買婦女的現象，這是發生了一個深

刻得多的變化的普遍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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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月黑殺入夜，風急放火天。」搶劫婚自然選在夜間行施。積習久久流傳，我國

古代婚禮便約定俗成的在夜間舉行。但忘記了它的真正的歷史原因，只好用「陰

就陽」的所謂象徵意義來解釋，實際是解釋不通的。是男求女，一切過程是以男

方爲主的，男方去迎親，分明是男就女，陽就陰。即令從陰就陽取象徵，婚禮定

在白天，也正是就陽，即向陽。 

《酉陽雜俎續集》卷四〈貶誤〉： 

婚禮必用昏，以其陽往而陰來也。今行禮於曉際，質明行事。 

可見唐末時已經有在清晨舉行婚禮的。但唐代各種禮儀書中仍是說「婿則昏時而

迎（親）」。敦煌莫高窟第 85 窟頂部西坡婚嫁圖，左下角畫一些人騎馬，前有一

人高舉火燭。正與《儀禮‧土昏禮》所言迎娶時「執燭前馬」相同。 

《東京夢華錄》卷五〈娶婦〉： 

次下財禮，次報成結日子。次過大禮，先一日或是日早，下催妝冠披、花

粉，女家回公裳、花嶐頭之類。 

宋代話本小說《快嘴李翠蓮記》所寫的婚禮正是在白天，可見已成習俗。但宋元

明清的許多小說中婚禮都在夜間，應是作者有意仿古。 

本來是說成「結昏」：在黃昏時結合。用語法說，「昏」是補語，補充說明時

間。《詩經‧邶風‧谷風》：「宴爾新昏，不我屑以。」後來才另造新會意字的「婚」。 

蘊涵之四：在女家成婚。 

《下女夫詞》所寫的婚禮不是迎親，而是各項詠唱都在女家進行。可見是在

女家成婚。這在當時是有普遍性的，正式記載在書儀中。伯 3502 卷《張敖書儀》

中的〈嫁娶祭文〉： 

某第幾男、女，年已成立，未有媒聘，今因吉辰之日，遵禮仰之儀，□[離]

父別親，克就嘉宴之戶。 

辭先靈了，兒郎於堂前北面辭父母，如偏露微哭三五聲，即侍從儐相引出。 

而敦煌文書中不見「入贅」之類的稱謂，即並不歧視。這是很難能可貴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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蘊涵之五：最早的用鏡避煞記載。 

《下女夫詞》：「兒答：親懸明鏡近門臺。」是說新郎親自在近門臺之處懸掛

鏡子，來防避新娘婚夜的紅煞。與敦煌石窟相類似的甘肅安西縣西南的榆林窟（或

稱「萬佛峽石窟」），第 39 窟五代壁畫有婚禮圖。新郎新娘身前地面上，竪立一

架，上置圓鏡一面，旁有大雁一對。初唐民間詩人王梵志《心恒更願娶》說老人

嫌妻老，另娶少年婦，詩最後兩句說：「忽逢三煞頭，一棒即了手。」是詛咒婚

禮中碰到三煞，新人被當頭一棒打死。 

宋代高承《事物記原》卷九《吉凶典制‧撒豆穀》： 

漢世京房女適翼奉子，奉擇日迎之。房以其日不吉，以三煞在門故也。三

煞者，謂青羊、烏鶏、青牛之神也。凡是三者在門，新人不得入。犯之損

尊長及無子。奉以爲不然，婦將至門，但以穀豆及草禳之，則三煞自避，

新人可入也。自是以來，凡嫁娶者，皆置草於門閫內，下車則撒穀豆。既

至，蹙草於側而入。今以爲故事也。 

周禮「問名」即問姓以卜吉凶，以免子女癡呆，後代由此發展成婚禮的泛化

的辟凶避煞因子。後漢聘禮三十物中的「陽燧成明安身」就是文獻首次記載，但

沒有明說是用以避煞。迷信的道理是：凶煞鬼怪都躲避在黑暗中，鏡可以使它們

顯出原形。《下女夫詞》是最早的用鏡避煞記載。結合王梵志的詩，說明「三煞」

的說法，實際是唐代才有。後人附會僞托於漢代的京房、翼奉。 

《夢梁錄》卷二十嫁娶： 

方請新人下車，一妓女倒朝車行，捧鏡。 

元劇《桃花女》第三折： 

［正旦雲］且慢者。這早晚正值鬼金羊、昴日鶏兩個神祗巡綽，我入這墻

院子去，必受其禍。石小大哥，取一面鏡子來，與我照面。再取那碎草米

穀，和這染成的五色銅錢。等我行一步，與我撒一步著［石留柱做撒草穀

科］。［石留柱雲］兀的不是鏡子。我便撒那碎草米穀去。［正旦做取鏡自

照科］」 

近代河南太康縣，夫妻拜天地的桌上，有掛在秤桿上的一面鏡。開封是秤、

杼、鏡放在桌上。陝西橫山縣新娘胸掛明鏡。貴州有的地方是把鏡與皇曆背在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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娘身後。皇曆中指明某日有某煞，也用爲避邪物。淅江有的地方，新娘上轎前用

鏡、燭光先遍照轎內。有的地方是新娘下轎前或後，男家用鏡、燭照新娘。山西

萬榮是花轎外懸鏡。大致不外這幾種情況。有的地方已不知早期鏡的避邪作用，

或新解釋爲象徵夫妻團圓，或解釋爲新婦心明如鏡。 

用鏡避煞又變化成用火、水、箭、過馬鞍、跨秤、抱瓶等衆多的方法。 

蘊涵之六：祝願多生兒，少生女。 

《下女夫詞》的〈至堆詩〉：「彼處屋瓦礫，何故生此堆？不假用鍬鑃，且借

玉耙摧。」譚蟬雪《敦煌婚姻文化》： 

「堆」是何物？……是爲婚禮專設的土堆。我國西周以來，在宴飲賓客時，

就有反坫之設：「邦君爲兩君之好，有反坫。」疏曰：「賓主飲畢，反爵於

坫上。」此時只限於國君宴賓，最後把酒器覆於坫上。「賓禮甚重，兩楹間

有反爵之坫，築土爲之。」（《通典》卷 58，典 337）可知坫是用土作成。……

在婚禮的合巹中，則必須設坫。……據此看來，敦煌婚禮的「堆」應是「坫」

的俗稱。 

但是，詩中明明說的是「瓦礫堆」，是臨時設施，還要把它推倒。也與酒無關。

至堆時，新郎還沒有進門，並不是合巹的時候。而古代的坫，卻是專門用於置酒

器的固定的設施。 

臺灣一些地方在大門與新房前要放一些新瓦，新娘進門時要用力踩碎它們，

叫「踩破瓦」。當地的解釋是，因臺灣土語中「破瓦」與「破邪」讀音近似。其

實從深處說，也是希望生兒子，少生女子的因子。 

《詩經‧小雅‧斯干》： 

乃生男子，載寢之床，載衣之裳，載弄之璋。……乃生女子，載寢之地，

載衣之裼，載弄之瓦。 

於是「瓦」特殊的與生女孩聯繫起來。陸游《老學庵筆記》： 

童謠云：「牽郎郎，拽弟弟，打碎瓦兒不著地。」以爲祝生男之意。 

梁紹壬《兩般秋雨庵筆記》卷四〈山歌〉： 

兒童扯衣裙相戲唱說：「牽郎郎，拽弟弟，踏碎瓦兒不著地。」《誨蒭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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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：「此祝生男也。踏碎瓦，禳之以弄璋；牽衣裙，禳之以衣裳；不著地，

禳之以寢床。上二句說多男，下一句說禁生女。」 

清‧顧張思《土風錄》卷十九《牽郎郎，拽隊隊》說或把此童謠變成： 

牽郎郎，拽隊隊，打碎瓦兒不著地。 

「瓦窯」成爲對只生女孩的婦女的謔稱。清‧禇人獲《堅瓠三集‧弄瓦詩》： 

無錫鄒光大連年生女，俱召翟永齡飲。翟作詩云：「去歲相召云弄瓦，今

年弄瓦又相召。作詩上覆鄒光大，令正原來是瓦窯。」 

《聊齋志異》卷三〈翩翩〉： 

女迎笑曰：「花城娘子……小哥子抱得未？」曰：「有一小婢子。」女笑曰：

「花娘子瓦窯哉！」 

張愛鈴《琉璃瓦》： 

姚先生有一位多產的太太，生的又都是女兒。親友們根據「弄瓦弄璋」的

話和和姚先生打趣，喚他太太為「瓦窯」。 姚先生並不以為忤，只微微一

笑道：「我們的瓦，是美麗的瓦，不能跟尋常的瓦一概而論。我們的是琉

璃瓦。」果然，姚先生大大小小七個女兒，一個一比一個美。 

蘊涵之七：情深意遠的「合髮」。 

《下女夫詞》有〈合髮詩〉，但是沒有明顯的說是怎樣的「合髮」。而其中說

「綠鬢蟬雙入」、「今宵來入受」，特有兩個「入」字。入，是指把一物放入另一

物中，也就是「合」。那麽是把什麽放入什麽中呢？只能是把新郎的頭髮合到新

娘的髮髻中，這是唐宋婚俗。宋‧歐陽修《歸田錄》卷二： 

劉岳《書儀》，婚禮有「女坐婿之馬鞍，父母爲之合髻之禮」。 

《新五代史‧雜傳‧劉嶽》： 

初，鄭餘慶……爲《書儀》……其婚禮親迎，有女坐婿鞍合髻之禮，尤爲

不經。 

宋‧莊季裕《鶏肋編》卷上： 

禮文亡闕，無若近時，而婚喪尤爲乖舛。如親王納夫人，亦用拜先靈，合

髻等俗禮。李廣「結髮與匈奴戰」謂始冠年少也。故杜甫《新婚別》雲「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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髮爲君婦」。而後世婚禮者，以男女之發合梳爲髻，謂之「結髮」，甚可笑

也。 

卻表示不能理解。其實是很有情理和匠心，很有積極含義的。即借「絲、思」的

諧音，寓含相互的情愛。《下女夫詞》就是「合髮」的最早記載。頭髮─青絲

─情思。這就是那種婚俗的由來和象徵意義。 

《東京夢華錄‧娶婦》： 

凡娶媳婦……男左女右，留少頭髮，兒家出匹段、釵子、木梳、頭須（按，

即頭繩）之類，謂之「合髻」。 

這裡說的「兒家出匹段、釵子、木梳」，就是《下女夫詞》說的「暫借牙梳子，

篦發卻歸還。」但是，怎樣叫「留少頭髮」呢？應是把一者梳落的頭髮參合束約

在另一者的髮髻中。取男左邊的落髮，女右邊的落髮。這是承留胎髮的習俗。這

是宋代的記載。 

蘊涵之八：從「系指頭」到「纏臂」。 

《下女夫詞》的〈系指頭詩〉：「系本從心系，心真系亦真。巧將心上系，付

以心上人。」應是用一者的頭髮系在另一者的指頭上。這又是從俗語「十指連心」

設計的，把情思通過指頭連接到心上。 

「系指頭」的影響所至，明代妓女變成「纏臂」。明‧孫百川《黃鶯兒‧剪

髮妓》： 

假定百年期，放甜頭。他自迷，金刀下處香雲墜。你系我的，我系你的，

青絲一縷交纏臂。又誰欺？頻施此計，只落得頂毛禿。 

馮夢龍編《掛枝兒》卷五〈情淡〉之三： 

曾將香噴噴青絲發，剪來系你臂；曾將嬌滴滴汗巾兒，織來束你的腰。密

匝匝的相思也，虧你淡淡的丟開了。 

蘊涵之九：「牽繩入此房」與「月下老人」。 

《下女夫詞》「牽繩入此房」，指一根無形的繩子把新郎牽到新房。這無形的

繩子仍然是「繩─絲─情思」的三曲折。即繩是絲制的，「絲」又諧音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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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」。這種諧音從金文與《詩經》中已經開始，民間文學大量引用。唐‧李復言

《續玄怪錄‧訂婚店》略謂： 

杜陵韋固，元和二年旅次遇一老人倚布囊，坐於階上，向月撿書。固問何

書。答曰：「天下之婚牘耳。」又問囊中何物，答曰：「赤繩子耳，以系夫

妻之足。及其坐（按，作字之誤，指出生）則潛用相系，雖仇敵之家，貴

賤懸隔，天涯從宦，吳楚異鄉，此繩一系，終不可逭。 

這便是作家受民間此類趣味說法的啓發，再創造成志怪文學。又用同樣的諧音方

法編造配套的「月下老人」說法。 

一般的說法，婚姻是受命定的約束而不可改變的。把「約」諧音成「月」，

指命定，再搭配上把「轄」諧音成「下」；把「牢」諧音成「老」，指永遠。李復

言的年代不知，但必遲於《玄怪錄》作者牛僧孺（739-847）之後。《下女夫詞》

卷的抄寫年代也沒有記載，但它與《障車文》婚禮《祝願文》等的抄寫年代應接

近。P3608 卷《祝願文》後有大曆十一年（776 年）抄寫的《大唐隴西李氏莫高

窟修公德記》。可見《下女夫詞》比《續玄怪錄‧訂婚店》的年代要早得多。也

就是說，是作家受敦煌文學「牽繩入此房」的啓發而再創造出「月下老人」的奇

特說法。 

宋元明清文學作品常寫的「拋綉球定婿」與「遞絲鞭定婿」，都是這種「繩

─絲─情思」的萬變不離其宗。由於此說法也産生「千里姻緣一綫牽」的俗

語，又變成頂蓋頭的新娘下轎後，由新郎用紅綢牽引入院、入新房。到後來再産

生出某一星宿主管婚姻的迷信。 

蘊涵之十：「下女夫」與「下高坐」。 

「下女夫詞」的「下」字，白化文先生的解釋是：使女夫從馬上下來。這完

全正確。筆者補言，這又演變成宋代的「下高坐」。新郎坐在高椅子上，要幾經

請求，才下座與新婦相拜。《東京夢華錄‧卷五‧娶婦》敘宋代婚俗新婦過馬鞍、

草束、秤等物之後，「婿具公裳，花勝簇面，於中堂升一榻，上置椅子，謂之『高

坐』，先媒氏請，次姨氏或妗氏請，次丈母請，各斟一杯飲之，方下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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蘊涵之十一：《下女夫詞》與以夢預測婚姻的民俗。 

《下女夫詞》中，兒問：「姑嫂以下，體內如何？」女答：「庭前井水，金木

爲欄。姑嫂以下，並得平安。」從表面看來，答與問也是牛頭不對馬嘴的，其實

在隱蔽處正是相宜的。這裡反映的是以夢預測婚姻的民俗。性隱語用井、灶指女

陰，也指女性，從而用夢見水、灶、灶具等來測斷婚姻的憂或喜。 

S620《占夢書‧水篇》殘卷： 

夢見飲水，所思必至。 

P3908《新集周公解夢書一卷‧水火盜賊章》： 

夢見大水者，主婚姻。 

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八〈夢〉： 

賈客張瞻將歸，夢炊於臼中。問王生，生言：「君歸不見妻矣。臼中炊，

固無釜也。」賈客至家，妻果卒已數月，方知王生之言不誣矣。 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百五十九引《夢書》： 

夢見甑，欲娶妻。夢見甑帶，媒妁來。 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百五十七引《夢書》： 

夢得新銚，當娶好婦也。 

《藝文類聚》卷八十〈灶〉引《夢書》： 

夢見灶者，憂求婦嫁女。 

《下女夫詞》說「庭前井水，金木爲欄。姑嫂以下，並得平安」，在淺層只是指

婚姻成功。而在深層又是暗指新娘是處女。因「金木爲欄」指受到衛護，未曾損

壞。 

蘊涵之十二：新娘頂蓋頭的最早記載。 

《下女夫詞》有〈去襆頭〉詩。「襆頭」即「袱頭」，猶如說「包頭」，指新

娘所頂的蓋頭。婚禮這種設計的目的應是趣味性質：引起人們對新娘美貌的懸念。 

《通典》卷五十九，典三四二〈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〉： 

拜時之婦，禮經不載。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，咸有此事。按其儀或時屬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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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，歲遇良吉，急於婚娶，權爲此制。以紗縠蒙女氏之首，而夫氏發之。

因拜舅姑，便成婦道。六禮悉舍，合巹復乖。隳政教之大方，成容易之弊

法。 

但這個說法是應該懷疑的。倉促結婚未必都在時屬艱虞，歲遇良吉，也無須六禮

悉舍。六禮也可以在一日內完成。也無須新娘頂蓋頭。既然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，

咸有此事，爲什麽不見一例記載。而《下女夫詞》之後，《夢梁錄》即言： 

請男家雙全女親，以秤或以機杼挑蓋頭，方露花容。 

「下女夫詞」的影響還有其他方面的。例如曾毅中先生《關於變文的幾點探

討》： 

變文的體制和影響，至於張鷟（約 660-740)的《遊仙窟》，更顯然可以看

出和變文有密切的關係。《游仙窟》的文體很特別，在文學史好像是一個

孤立的現象。當我們熟悉了敦煌文學之後，就發現它不僅在體制上和變文

非常相似，就是在題材上也可能採用了民間故的素材。敦煌寫卷中有一本

《下女夫詞》，開頭一段是這樣寫的……。這和《遊仙窟》的情節非常吻

合，也是姑嫂二人在家裡接待了一位遠方來客，互相問答酬和。很可能張

鷟就是根據這個情節加以改造的。《遊仙窟》的出現，說明這種文體早在

武后事期就很流行，一般說，文人採用新文體總是在民間盛行之後的事。

張鷟也該是如此。 

又如：「兒答：上古王喬是仙客，傳聞烈士有荊軻。」這開啓了後來專門鋪

排歷史或戲劇中古代人物爲內容的一種民歌。如清代《白雪遺音》卷一有〈古人

名〉三首。其一是： 

鐵裡奴，救魏青，又把三莊鬧，真是英豪。秦瓊爲友，劫過監牢，兩勒插

刀。青面虎，爲救好漢把酒樓跳，怒殺蕭曹。朱美公，为救雷横把手锁拷，

因罪逃脱。鄭恩救駕，他在蕭金橋，八拜爲交。看將起，朋友還得朋友好，

天下把名標。爲朋友生死存亡全不道，哪怕就餐刀。 

《白雪遺音》這類民歌是不少的。 

多年以來，敦煌莫高窟已經成爲世界上著名的旅遊勝地。遊客所觀賞的石

窟、壁畫、雕塑等都屬於以唐代爲中心的敦煌文化。而敦煌文化又是還有許多豐

富內容的，能不能使遊客在莫高窟所觀賞的敦煌文化再增加項目呢？這是值得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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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的。本文建議：把在莫高窟藏經洞發現的反映敦煌婚姻文化的《下女夫詞》重

新編排成演出節目，再現唐代敦煌婚姻文化的光彩，作爲莫高窟的一個景點。現

在不少旅遊地方，如蘇州的民俗博物館，少數民族地區的旅遊地方，都有舊時婚

禮的景點。有新娘花轎、婚禮模擬等，但僅是清代與解放前的情況。而《下女夫

詞》所包含的唐代敦煌婚姻文化，就要精彩豐富得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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